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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库县民政局 2019 年残疾人 

事业发展资金项目的绩效评价报告 

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项目实施背景及内容。 

根据青海省政府《青海省关于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

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青政〔2016〕15号）文件精神，青

海省自 2011 年起实施的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统一调整，规范为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两项制度，解决残疾人特

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，改善其生活质量，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，

切实加强残疾人保障工作，及时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。2019 年残疾

人事业发展资金项目根据黄南州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19 年残疾人事

业发展补助（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资

金）的通知》（黄财社〔2019〕848 号）文件实施。主要对困难残疾

人生活和重度残疾人护理的补贴。 

（二）项目资金到位、使用情况 

泽库县民政局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投入资金共计 672.26

万元。截止 2020 年 7 月 29 日，项目资金实际支出 672.26 万元。发

放重度残疾人生活补贴 31736人次，每人 100元共发放 317.36万元。

发放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1914 人次，每人 100 元共发放 319.14 万

元。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7152 人次，每人 50 元共发放 35.76万

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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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短期目标：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，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权益，促

进社会公平正义，实现残疾人与健全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，调动残疾

人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发挥残疾人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要

作用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长期目标：通过项目实施，规范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两项制度，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期照护困难，改

善其生活质量，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，切实加强残疾人保障工作，为

保障残疾人生存权、发展权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 
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、对象及范围 

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结合评价项目的情况和特点，了解和掌握项

目实施的情况，制定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指标

体系，运用科学、规范的绩效评价方法，科学、客观、公正的对项目

管理及项目产出进行整体综合性评价，发现项目中存在的问题，及时

总结项目管理经验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及资金的

使用效益。 

泽库县民政局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的实施情况、专项资

金投入的运行情况及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绩效情况进行评价。 
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 

1、科学规范原则：本次绩效评价将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，按照

科学可行的要求，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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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开公正原则：绩效评价本着“真实、客观、公正”的原则，

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； 

3、分级分类原则：本次绩效评价由项目组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

组织实施； 

4、绩效相关原则：本次绩效评价将针对建设项目具体投入及相

关效益进行综合评价，评价结果应与资金投入和绩效之间存在紧密的

对应关系。 

（三）绩效评价依据 

1、《青海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

细则》（青民发〔2016〕22 号） 

2、泽库县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19 年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指标

的批复》（泽财预字〔2019〕12号） 

3、泽库县财政局《关于下达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（困难

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省级补助资金）的通知》（泽

财社字〔2019〕1021 号） 

4、泽库县民政局《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项目自评报告》 

5、《会计师事务所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业务指引》 

6、相关行业政策、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

7、资金及财务管理办法，财务会计资料 

（四）评价指标体系 

针对项目情况，从财务指标、业务指标和效益指标三大方面拟订

绩效评价指标，设定 3 个一级指标、9个二级指标和 18 个三级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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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指标、财务指标和效益指标共设 100 分，业务指标占比 54%，财

务指标占比 20%，效益指标占比 26%。 

（五）评价方法 

根据财政部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以及泽

库县民政局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项目自身的特点，本次评价

工作采用查证资料于复核等程序进行绩效评价。在比较分析项目资料

的基础上，以现场或非现场方式，通过询问、查看影像资料等形式，

核查项目资料是否真实、合理，从而对项目产生的效益做出判断和评

价。 

三、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

（一）评价结果档次表 

评价档次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

总体评价分值 S≥90分 90分＞S≥75分 75分＞S≥60分 S＜60分 

（二）综合评价结论 

本项目总体绩效的最终评价结果为 82 分，其中：财务指标满分

20 分，扣分 3分，实际得分 17 分；业务指标满分 54分，扣分 12分，

实际得分 42 分；效益指标满分 26 分，扣分 3 分，实际得分 23 分，

绩效等级为良好。（详见附件） 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

（一）财务指标（指标分 20 分，实际得分 17 分）主要评价资金

管理和使用的合规性。 

1、资金使用。经检查泽库县民政局的财务资料，泽库县民政局

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资金到位 672.26 万元，项目资金共支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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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72.26 万元，经检查相关财务资料，未发现挪用、挤占、截留专项

资金现象。 

2、专项资金管理。财务管理制度、资金管理制度健全；财务开

支审批制度建立健全；上级拨入、本级支出、发放使用及结余情况清

楚明晰。但该项目资金未建立专账。 

3、资金使用率。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到位资金 672.26

万元，实际支付 672.26 万元。资金使用率 100%。 

4、资金支付。通过对财务资料进行核查，泽库县民政局按时发

放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，其中：2019 年 8月发放残疾人事业

发展资金 332.49 万元，2019 年 10 月发放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

169.035万元，2019年 12月发放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 170.735万元。 

（二）业务指标（指标 54 分，实际得分 42分）主要评价项目的

组织管理、目标完成情况。 

1、组织管理及制度。成立了专门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项目领

导机构，有明确的岗位分工，配备相应人员具体负责项目资金的管理。

并严格按照青海省民政厅、青海省财政厅、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文件

《青海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细则》

（青民发〔2016〕22 号）实施，确保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发放合理

及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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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数据管理。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资金共补助 70802 人

次，补助人员档案及花名册均在乡镇及各个社区，民政局未对人员信

息档案资料进行备份，因此在检查期间民政局未提供补助人员档案及

花名册，只提供了各乡镇及社区补贴资金发放汇总表，项目实施单位

应做好档案数据的归集与整理。   

3、对象认定及补助标准。残疾人认定及补助标准严格按照青海

省民政厅、青海省财政厅、青海省残疾人联合会文件《青海省困难残

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实施细则》（青民发〔2016〕

22 号）执行。选定 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补助对象的标准为：

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：对象为具有本省户籍、持有残疾人证的低收入

家庭中的残疾人，补贴标准为：一二级残疾人生活补贴 100 元/月、

三四级级残疾人生活补贴 50 元/月；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：对象为具

有本省户籍，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二级的残疾人，护理补贴标准为：

100 元/月。审批程序：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依托社会救助和社会

服务“一门受理”机制，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并进行初审，对符

合发放条件的在本人所在的村（居）委会公示五天，公示期满无异议

的，由街道办事处或乡镇政府在《青海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审批表》

或《青海省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审批表》签署意见后，将有关材料报

送县级残联审核。县级残联审核通过后转同级民政部门审批。经检查

未发现选定对象和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发放过程中存在违规情况。 

4、项目完成情况。2019 年残疾人事业发展项目资金共补助 70802

人次，共发放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 672.26 万元。经检查，在项目资



 7 

金发放过程中，泽库县民政局 2019 年 12 月将补助资金转到代收代发

账户，但未提供银行成功支付凭证，无法确定补助资金是否及时发放

给补助对象。 

（三）效益指标（指标分 26 分，实际得分 23 分）主要经济效益

和社会效益及可持续性等方面进行评价。 

1、经济效益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，保障残

疾人基本生活权益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，实现残疾人与健全人共享改

革发展成果，调动残疾人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发挥残疾人在

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要作用，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。但民政局未

提供银行成功支付凭证，不能确定补助资金是否全部发放到补助对象

手中。 

2、社会效益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解决残疾人特殊生活困难和长

期照护困难，改善其生活质量，保障其生存发展权益，切实加强残疾

人保障工作，为保障残疾人生存权、发展权，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

有重要意义。 

3、项目可持续性。通过项目的实施，落实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

环境，实现残疾人事业与经济协调和谐发展，促进社会和谐、稳定发

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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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评价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未建立专账。审计时发现泽库县民政局关于 2019 年残疾

人事业发展资金项目未建立专账，未进行专账核算。 

（二）管理及监督工作不到位。由于该项目补助人员档案及花名

册在乡镇及各个社区，泽库县民政局未对档案信息进行备份归档，对

后期的验收及补助对象核实造成一定的影响。 

六、提出的建议 

（一）强化财务管理，确保资金安全。各项目实施单位应加强内

部监督，加强财务管理和会计基础，做到专账核算、专账管理、专款

专用，并进一步规范项目核算与支出，杜绝项目资金相互间使用。 

（二）加强档案管理。项目档案实行单独归档，根据各乡镇统计

救助情况对有关档案管理规定进行收集、备份、整理、归档、保管，

保持档案的真实性、完整性，为项目实施、验收等提供保障。 

（三）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。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相关

管理制度，包括日常管理制度和监督反馈机制，并提出明确的补助要

求和质量考核标准，就补助对象反馈的情况，及时进行研究、解决和

反馈，提高受益人群的满意度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工作力度，使服务对象应享尽享。建议在保证现

行残疾人补助的基础上，进一步加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及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的宣传力度，让更多的残疾人能享受到该政策带来的福利。 

 


